
广州市从化区气象局

广州市从化区气象局 2023 年度行政许可
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

根据《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》的要求，现将我

局 2023 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2023 年，我局行政许可事项数量 8 宗；无保留、新增或

减少的事项；已进驻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（广东政

务服务网）的事项 3 项；无未进驻事项；行政许可申请量 8

宗，其中受理量 8 宗、不受理量 0 宗；行政许可办结量 8 宗，

其中审批同意量 8 宗、审批不同意量 0 宗。

（一）依法实施情况。我局深入贯彻执行《行政许可法》，

认真履行行政审批职责，做到审批主体合法、审批程序合法、

审批制度完善、审批结果公开；未存在变相设定和实施行政

许可情况；按照“合法、合理、效能、责任、监督”的原则

和该取消的一律取消、该调整的必须调整的要求，对现有的

行政审批事项及设立依据进行了清理。涉及本部门的行政许

可工作，按照上级要求规范行政主体，规范行政许可行为；

我局防雷装置设计审核、防雷装置竣工验收的法定办结期限



10 个工作日，承诺办结期限是 1 个工作日，实际平均办结时

间是 1 工作日，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活动审

批的法定办结期限 2个工作日，承诺办结期限是 1 个工作日，

实际平均办结时间是 1 工作日。

（二）公开公示情况。为规范办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

及时性、准确性、规范性，充分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

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，我局在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

对我局行政行政审批、行政执法事项公开公示了实施主体、

依据、程序、条件、期限、裁量标准、申请材料及办法、收

费标准、申请书格式文本、咨询投诉方式等信息的方式、范

围等情况；每年按网站公开的方式按时公开《政务信息公开

工作年度报告》、《行政执法数据》、《行政执法数据以及法制

政府建设情况报告》，及时向社会公开行政许可实施和结果。

（三）监督管理情况。我局已制定实施行政审批风险防

控执行单；对行政审批相对人活动的监督检查按照每单必查

做好监管工作，未发现违法违规情况；单位内部按照内部行

政审批流程表对行政审批实施行为进行监督；行政审批事项

办理过程中无投诉举报及处理情况。

（四）实施效果情况。本单位实施的行政许可达到了设

立行政许可时预期目的和效果；在规范气象防雷市场和社会

安全生产、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、提高经济和社会效

益等方面取得了成效；行政相对人的认可度和满意度情况达

到 100%。

（五）创新方式情况。我局对标市、区指标，压缩办事



时间，100%实现可网办，100%对照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要求，

已申请办理事项按照 100%实现“最多跑一次”、98%“办事不

用跑”的要求，认证网上办理做好 2023 年度重点城市一体

化政务服务能力和省数字政府建设第三方调查评估考核工

作,我局即办率是 100%，各项事项指标均达标。通过协同广

州市从化区政务中心平台工作，逐步实行跨层级事项扁平化

办理、跨部门事项并联化办理。在许可实施过程中通过广州

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审批系统，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系统实现

与相关部门信息共享及相互协同工作。建立预约办理 100%，

按照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 100%实现可网办、100%对接省统一

身份认证平台工作。及时更改办事工作日，更好地提供便民

服务。

（六）推行标准化情况。我局按要求印发《业务手册》，

做好《办事指南》的管理工作，定期对广东政务服务网发布

的办事指南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进行自查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

整改，并建立定期自查，整改工作机制。同时做好政务大厅

进行公开的纸质办事指南核查工作，动态实时调整更新，确

保线上线下办事指南的数据同源，无差别受理。按上级部门

的要求，做好行政许可事项名称、事实依据、申请材料、办

理时限、受理范围等要素工作。按要求清理规范行政许可中

介服务。

二、存在问题和困难

在实际工作中，我局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过程中存

在执法人员配置不合理，缺乏执法的专业车辆，给监督管理



增加了一定的难度，不能够很好地满足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

管理需要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

我局将继续按照《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》的要

求，进一步完善软硬件设施，依法行政，推动行政许可实施

信息化建设，加强事中、事后监督管理，着力推进行政许可

实施的正规化、规范化、专业化、标准化建设，为法制政府

建设和从化区气象工作平稳运行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。

附件：广州市从化区气象局 2023 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

监督管理情况表

广州市从化区气象局

2024 年 3 月 21 日

（联系人：刘挥，联系电话：37989133）


